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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

醫療糾紛病人／家屬的困境

一、醫療疏失監督形式大於實質
（一）政策沒有切中時弊。
（二）醫院的醫療疏失處理成效沒有列入評鑑。
二、醫糾處理失職
（一）醫審會鑑定結果不透明。
（二）醫審會鑑定結果和法院判決結果時有矛盾。
（三）沒有提供病人/家屬解讀病歷之管道。

    

一、證據取得困難。
    二、舉證困難。

三、訴訟費用龐大，無力負荷。
 四、纏訟多年。

五、忽視醫院應負的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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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無法求得對醫療結果的清楚說明（真相）。
二、病歷及相關資料取得困難。
三、處理過程黑箱作業。
四、缺乏法律知識以因應與醫院的協商。
五、求償無門：醫院不願意承擔責任、醫師離職
    、移民、脫產..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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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督輔導能力？ 調查審判能力？

 


